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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了“鸡”的“牛肉串” 为啥罚不了？
DNA鉴定技术揭开假肉迷局，却照出法治监管的“定量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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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颖婷

检测报告白纸黑字写着“检出鸡源性成分”，可那根

牛肉串，还是罚不了。

松江区人民检察院在公益诉讼暗访中， 发现在多根

标称“牛肉串”的肉串里，同时检出了鸡肉成分和猪肉成

分。但只能定性无法定量的检测报告，无法回答：“这根肉

串里的‘鸡’，是商家故意掺进去的，还是腌肉的时候用了

蛋清？ ”

这个看似技术性的问题， 背后却牵出一个困扰基层

执法人员多年的法治困境———在食品掺假案件中， 技术

标准缺失， 定量判定无法可依， 导致即便检测出异源成

分，也难以追究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2025 年夏天， 松江区人

民检察院的检察官们拎着保温

箱， 走进了辖区内最热闹的夜

市。 只见不少烧烤店里， 牛肉

串滋滋冒着油花。 检察官们扫

码付款， 接过肉串， 小心翼翼

装进密封袋， 贴上标签， 放进

保温箱。 整个过程， 他们拍了

照， 录了视频， 做了详细的工

作记录。

这不是普通的“买夜宵”，

而是一场有备而来的公益诉讼

调查。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5 年

在全国范围内部署了为期一年

的“食药安全益路行” 检察公

益诉讼监督活动。 松江检察院

将目光投向了夜市———这个城

市烟火气最浓、 也最容易藏污

纳垢的地方。 他们委托了一家

检测公司， 对随机购买的肉串

进行检测。

几周后， 检测报告寄到了

检察院。 检察官们翻开报告，

一行一行看下去， 眉头越皱越

紧。 一家烧烤店里的牛肉串：

检出牛源性、 猪源性成分。

另一家牛肉串则在牛源性之

外检测出鸡源性成分。 从检

测报告中看， 两家烧烤店的

牛肉串无疑被掺了猪肉和鸡

肉。

公益诉讼检察官拿着鉴

定报告与相关管理部门沟通

后， 牛肉串检出猪肉成分的

商家被勒令停业整顿。 但检

出鸡源性成分的牛肉串商家

却并不认可鉴定结果， 坚称

自己是牛肉串， 只不过在腌

制时刷了蛋清。

“这根肉串里的‘鸡’，

是商家故意掺进去的， 还是

腌肉的时候用了蛋清？” 显然

检测报告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因为检测报告只回答了“有

没有”， 没回答“有多少”，

更没回答“怎么来的”。

这个困惑， 成了此次公

益诉讼调查中最深的一根

“刺”。

上海松江夜市的案例并

非孤例。 就在检察官们困惑

的同时， 全国多地都出现了

类似的假肉案例， 也将假肉

惩治的“三重门” 困境暴露

无遗：

第一重门： 技术之困。 肉

制品中“其他动物源性成分”

的定量检测， 是世界性的技术

难题。 一块肉被加工成肉串、

肉干、 肉丸之后， 细胞结构被

破坏， 蛋白质变性， DNA 降

解。 常规的 PCR 检测技术，

可以精准地告诉你“这里面有

牛”， 但“有多少牛”， 它说不

清楚。

第二重门： 法律之困。 业

内人士告诉记者， 目前， 我

国在食品掺假领域， 还没有

统一的定量判定标准。 加工

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微量残留，

和主观故意的掺杂掺假， 怎

么区分？ 目前都没有明确的

答案。

第三重门： 执法之困 。

即便检测报告显示“检出非

本源性成分”， 执法人员也面

临两难： 如果“检出” 就等

于“违法”， 那所有用蛋清腌

肉的餐饮店都可能被罚， 这

显然不合理。 但如果“检出”

不构成“违法”， 那商家就可

以把任何掺假行为都包装成

“工艺需要”。 这种模糊地带，

直接导致行政执法在面临行

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时底气不

足， 客观上形成了“不敢罚、

罚不了” 的局面。

转机出现在技术的最前

沿。 2025 年， 司法鉴定科学

研究院法医物证学研究室接连

接到了几起特殊的委托。 其中

一起案件的“雪花肥牛” 肉制

品， 此前已由两家检测机构分

别出具报告， 但结论存在差

异， 案件处理一度陷入僵局。

法医物证学研究室副主任

刘希玲的团队接手后， 决定换

一种思路。 他们没有只做常规

的 PCR 定性检测， 而是采用

了“Sanger 测序验证关键靶点

+ 高通量测序扫描全物种谱

系” 的组合策略。

结果出来之后， 所有人都

松了一口气。 这批“雪花肥

牛” 里， 99%以上的 DNA 序

列都指向家牛， 没有检出鸡、

鸭、 猪。 结论清晰： 这就是牛

肉， 不是掺假货。

刘希玲告诉记者： “这项

技术不仅可以明确样品中多种

动物来源成分的构成， 还可以

预估物种比例。”

这不是实验室里的孤例。 在

另一批“高原手撕牛肉” 和“风

干牦牛肉” 的鉴定中， 团队用新

技术检测， 清晰地给出了结论：

标称牛肉的， 是鸡； 标称牦牛肉

的， 是鸭。 鉴定意见斩钉截铁，

没有模糊空间。

刘希玲透露， 研究团队目前

正在做肉源 DNA 库的建立工

作， 今后有望对更多的肉源进行

定性定量的鉴定工作。

2025 年， 最高人民检察

院部署的“食药安全益路行”

专项监督活动， 检察机关主动

出击， 发现问题。 到 2026 年

“3·15” 晚会， 媒体监督撕开

黑幕， 倒逼监管。 但无论是检

察建议还是媒体曝光， 最终都

要落到法治的轨道上。

目前， 我国在食品掺假领

域缺乏统一的定量判定标准。

法律专家建议相关部门加快制

定《肉制品中其他动物源性成

分定量测定技术规范》， 明确

不同肉源的“合理残留阈值”

和“恶意掺假阈值”。

同时， 司法鉴定机构的鉴

定意见， 目前是作为技术证据

使用， 如何将其转化为行政执

法和司法裁判中的“定量证

据”，还需进一步明确。 因此亟

待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

察院、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出台

司法解释或部门规章， 明确非

人源DNA定量鉴定意见的证

据效力、采信标准和审查规则。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抬高违

法成本， 让“不敢假” 成为常

态。 2026 年“3·15” 晚会曝

光的曾巧食品案例， 揭露了一

个尴尬的现实： 一家年营收数

亿的企业， 两次被查， 罚款合

计只有 8000 元。 这样的处罚

力度， 对不良商家而言不过是

“毛毛雨”。 违法成本太低， 守

法成本反而更高———这是劣币驱

逐良币的制度根源。 在去年全国

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对检查食

品安全法实施情况后， 有代表提

出应针对食品新业态蓬勃发展带

来的新情况新挑战， 尽快启动食

品安全法修订工作， 完善配套法

规文件， 将食品安全工作中的成

熟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 同时完

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相关规定，

建立统一的行政裁量基准框架，

增设对违法企业及法人代表的信

用惩戒制度。 针对新原料、 新生

产工艺食品等及时出台和更新食

品安全标准， 细化食品添加剂、

农药残留等技术标准， 完善食品

质量分级标准。

今年“3·15”晚会曝光的案

例，让人印象深刻。一家食品企

业，2023年因违规添加被罚，

2025年再次因生产环境污秽被

查，罚款合计8000元。 8000元，

对于一家年营收数亿的企业意

味着违法成本可以忽略不计。

我忍不住想： 这样的处

罚， 能拦住谁？ 如果第一次违

法时的代价足够大， 也许就不

会有第二次。

采访中， 司法鉴定科学研

究院的刘希玲主任给我看了一

份检测报告。 99.80%的序列指

向家牛———技术已经能给出这

样精确的数据了。 可数据背后

的问题却悬而未决。 技术走在

了前面， 法律还在后面追。 没

有标准， 就没有威慑； 成本太

低， 就没有敬畏。

我觉得， 问题的关键不仅

仅在于技术上能不能检出来，

而在于检出来之后， 法律能不能

给出一个明确、有力，让违法者真

正感到疼的回应。 一根肉串里检

出鸡， 到底是恶意掺假还是工艺

需要， 这个问题一天没有明确答

案， 监管部门就一天不敢痛下杀

手，不良商家就一天有恃无恐。

我们的餐桌安全， 不取决于

实验室里的技术突破， 而取决于

法律规则的完善和违法成本的真

正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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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夜市烟火到一纸建议检察监督

技术之困、法律之困、执法之困惩治困境

当DNA鉴定开始回答“有多少”技术突围

填补标准空白，让“定量”有法可依法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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